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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 一、修订的必要性

 落实《固体法》中“名录应动态调整”的要求

 适应新形势下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工作的需求

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排污许可证管理制度、三个能力提升

 完善我国危险废物鉴别标准体系的需求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技术规范）陆续修订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污染控制标准陆续完善



MEE 一、修订的原则

 坚持问题导向：重点针对反映集中、问题较多
的废物

 坚持精准治污：通过细化类别和对应工艺描述
，保证列入《名录》的废物类别和危险特性的
精准

 坚持风险管控：依据不同废物不同环节危险特
性和环境风险的差异，对环境风险小的废物在
特定环节实施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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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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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工作

计划



MEE 
二、修订的工作过程

 2019年1月，启动修订工作（环科院和固管中心

共同承担），2月向各地和相关行业广泛征集修

订意见和建议

 2019年8月，第一次征求意见，共反馈592条；补

充调研，修订完善形成二次征求意见稿

 2019年12月，第二次征求意见，共反馈293条意见

，修订完善形成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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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了生活垃圾中危险废物豁免管理规定

 完善生活垃圾中危险废物收集过程的豁免条件

 未集中收集的家庭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生活垃
圾中的危险废物 全环节豁免

 按要求分类收集的生活垃圾中的危险废物
在收集环节（投放点→集中贮存点）豁免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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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过程豁免管理规定

 对农药包装废弃物收集、运输、利用和处置环节，
依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管理办法》中相关要求
实施有条件豁免管理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

900-041-49

使用后被
废弃的与
农药直接
接触或含
有农药残
余物的包
装物

收集
依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管理办法收集并贮
存于农药经营者、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
设置的专门场所或容器中。

从零散农药废弃包装物产生
者收集、转移、贮存于集中
收集点的收集过程不按危险
废物管理。

运输
满足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管理办法中的运输
要求。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运输。

利用
依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管理办法中的有关
利用要求，作为生产农药包装或其他农业生
产用具的原料。

利用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处置
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填埋或进入生活垃圾焚
烧厂焚烧。

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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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了《名录》附表中危险特性代码的含义

 统一了危险特性代码的标识格式和含义，明确
《名录》附表中所列危险废物的主要危险特性

 T,R：肯定具有危险特性T，且可能具有危险特
性R

 T/R：具有危险特性T或R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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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铅、锌、铜冶炼相关危险废物的规定

 重新分析梳理工艺，明确了铅、锌、铜冶炼过程产生的
危险废物种类及其工艺来源和危险特性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二）管理中存在较大问题的类别

原名录 修订后

321-002-48
铜火法冶炼过程中集
（除）尘装置收集的
粉尘和废水处理污泥

321-002-48
铜火法冶炼过程中烟气处理集
（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

321-031-48
铜火法冶炼烟气净化产生的酸
泥（铅滤饼）

321-032-48
铜火法冶炼烟气净化产生的污
酸处理过程产生的砷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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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铝冶炼相关危险废物的规定

 对铝冶炼工艺进行了研究，明确了铝冶炼过程产生的危
险废物种类，阐明危险废物特性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二）管理中存在较大问题的类别

原名录 修订后

321-024-48
铝火法冶炼过程中产生
的初炼炉渣

T 321-024-48

电解铝铝液转移、精炼、合
金化、铸造过程熔体表面产
生的铝灰渣，及其回收铝过
程产生的盐渣和铝灰

R，T

321-025-48
电解铝过程中产生的盐
渣、浮渣

T 321-025-48 电解铝过程产生的炭渣 T

321-026-48
铝火法冶炼过程中产生
的易燃性撇渣

I 321-026-48

再生铝和铝材加工过程中，
废铝及铝锭重熔、精炼、合
金化、铸造熔体表面产生的
铝灰渣，及其回收铝过程产
生的盐渣和铝灰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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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煤焦化相关危险废物的规定

 重新梳理并明确了煤焦化过程产生的各类危险废物及其来源

 根据不同煤焦油的利用途径，在《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增

加当煤焦油用于生产煤基氢化油、碳素材料、炭黑时的豁免规定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二）管理中存在较大问题的类别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原名录 修订稿

HW11

精（蒸）馏残
渣

252-002-11 炼焦过程中澄清设施底部的焦油渣 252-002-11

煤气净化过程氨水分离设施底部
的焦油和焦油渣252-014-11

焦炭生产过程中煤气净化产生的残渣和
焦油

252-005-11
煤焦油精炼过程中焦油储存设施中的焦
油渣

252-005-11

煤焦油加工过程中焦油储存设施
中的焦油渣252-006-11 煤焦油分馏、精制过程中产生的焦油渣

252-008-11
轻油回收过程中蒸馏、澄清、洗涤工序
产生的残渣 252-009-11

轻油回收过程中的废水池残渣252-009-11 轻油精炼过程中的废水池残渣



MEE 

 其他范围过大的危险废物种类的修订

直接删除不具有危险特性的废物（脱墨渣）

对包含不同来源的废物，且危险特性存在较大
的差异的类别进行了缩减，例如金属和塑料表
面处理废水处理污泥（排除铝、镁材表面酸洗
污泥等）、销售及使用过程产生的废药品（排
除维生素、矿物质类药等）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二）管理中存在较大问题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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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最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2017）》，更新了《名录》中废物代码

252-017-11

 根据危险特性，新增4种废物和删除6种废物

 《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新增15种危险废物
（可能有微调）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三）其他修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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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4种类型

编
号

废物类别
行业
来源

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

1
HW11精
（蒸）馏

残渣

煤炭加
工

252-017-11
固定床气化技术生产化工合成原料气、燃料油
合成原料气过程中粗煤气冷凝产生的焦油和焦
油渣

2
HW48有色
金属冶炼

废物

常用有
色金属
冶炼

321-034-48
铝灰热回收铝过程、铝冶炼和再生过程烟气处
理集（除）尘装置收集的粉尘

3
HW49

其他废物

非特定
行业

900-053-49

已禁止使用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受控化学物质；
所有者申报废弃的，以及有关部门依法收缴或
接收且需要销毁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受控化学物
质

4
HW49

其他废物

环境治
理

772-006-49
毒性或感染性危险废物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处理污泥、残渣等

三、主要修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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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废物类别
行业
来源

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

1
HW01医疗废

物

非特定行
业

900-001-01 为防治动物传染病而需要收集和处置的废物

2
HW11精（蒸）

馏残渣
煤炭加工 252-015-11

焦炭生产过程中熄焦废水沉淀产生的焦粉及筛焦
过程中产生的粉尘

3
HW12

染料、涂料
废物

纸浆制造 221-001-12 废纸回收利用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脱墨渣

4
HW15爆炸性

废物
非特定行

业
900-018-15 报废机动车拆解后收集的未引爆的安全气囊

5
HW45

含有机卤化
物废物

非特定行
业

900-036-45
其他生产、销售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含有机卤化
物废物（不包括HW06类）

6
HW49其他废
物

非特定行
业

900-040-49
无机化工行业生产过程中集（除）尘装置收集的
粉尘

三、主要修订内容

减少6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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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修订内容

 新增豁免管理15种，全环节豁免的有1种

 燃煤电厂燃煤锅炉及生物质发电厂焚烧炉协同处置以及培养基废物专用焚烧炉

焚烧处置产生的炉渣和飞灰 等

 利用处置环节豁免的有9种

 重大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运输 处置）

 钢铁制品机械加工过程产生沾染矿物油的铁屑用于金属冶炼

 无机废酸、废碱，仅具腐蚀性且作为生产原料综合利用和工业废水处理中和剂

 氰渣、钨渣水泥窑协同处置

 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根据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确定的方案，实行危险废物

“点对点”定向利用，即：一家单位产生的一种危险废物，可作为另外一家单

位生产的替代原料进行使用

 运输环节豁免的有5种

 脱硝废钒钛系催化剂、废机动车尾气净化催化剂、废铅蓄电池 等

豁免管理清单修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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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几个重要标准修订要点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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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
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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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了危险废物的鉴别程序

 规定了危险废物的鉴别规则（混合后判

定规则、处理后判定规则）

《通则》的定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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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程序

固体废物鉴别

排除 危险废物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危险废物名录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组织专家认定

固体废物鉴别

排除 危险废物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危险废物名录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组织专家认定

能否排除具有危险特性？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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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具有毒性、感染性中一种或两种

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与其他物质混合，

导致危险特性扩散到其他物质中，混

合后的固体废物属于危险废物

 5. 2 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反应

性中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

废物与其他物质混合，混合后的固体

废物经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

属于危险废物

 5.3 危险废物与放射性废物混合，混

合后的废物应按照放射性废物管理

危险废物混合后判定规则 GB5085.7

5.1  具有毒性（包括浸出毒性、急

性毒性及其他毒性）和感染性等一种

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与其

他固体废物混合，混合后的废物属于

危险废物

5.2  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或反应

性的危险废物与其他固体废物混合，

混合后的废物经GB 5085.1、GB 

5085.4和GB 5085.5鉴别不再具有危

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5.3 危险废物与放射性废物混合，混

合后的废物应按照放射性废物管理

修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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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反应

性中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危
险废物利用过程和处置后产生的固
体废物，经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
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6.2 具有毒性危险特性的危险废物

利用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经鉴别
不再具有危险特性的，不属于危险
废物。除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另有
规定的，具有毒性危险特性的危险
废物处置后产生的固体废物，仍属
于危险废物

 6.3 除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另有规

定的，具有感染性危险特性的危险
废物利用处置后，仍属于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后判定规则

 6.1  具有毒性（包括浸出毒性、

急性毒性及其他毒性）和感染

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

的危险废物处理后仍属于危险

废物，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另

有规定的除外

 6.2  仅具有腐蚀性、易燃性或

反应性的危险废物处理后，经

GB 5085.1、GB 5085.4和GB 

5085.5鉴别不再具有危险特性

的，不属于危险废物

修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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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环境事件涉及的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

指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贮存、利用、处置等环境案件涉及的
固体废物，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

扩大了适用范围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 298-2019 ）

细化采样要求

 应分类采样，禁止将不同的固体废物混合

 平行生产线可采集单条生产线样品

 可以不根据固体废物产生量确定采样样品数的特
殊情形，如性质稳定的固体废物（≥5）、环境
事件涉及的固体废物（≥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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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了检测结果判断技术要求

 科学设置检测结果判断方案

 针对5个份样数，超标份样数限值由1改为2

 不根据固体废物产生量确定采样样品数的特殊情
形，超标份样限统一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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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境事件涉及的固体废物的危险特性鉴别技术要求

 明确分类鉴别的基本要求

 环境案件涉及的固体废物，根据现场固体废物的外

观形态、有效标识、可采用的检测手段，进行分类

 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应

尽可能在清理之前根据污染物的扩散特征，或清理

过程中根据污染物沾染情况，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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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来源明确的固体废物的鉴别要求

 正常程序

 根据来源对照《名录》《通则》判别（混合衍生原则）

 明确来源的采样鉴别：生产线样品（优先）、贮存样品

鉴别

 案件处理或应急处置特殊情况下

 重点考虑现场样品的危险特性是否发生变化

-没有发生变化：现场样品，正常采样

-不排除发生变化：现场采原始样 或 类比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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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程序

溯源后按正常程序鉴别

案件处理或应急处置特殊情况下

根据掌握的信息，若无证据表明该废物属于《名

录》或危险特性没有发生变化，则检测固体废物

可能具有的危险特性

否则，应溯源后判定（采样取证难度大，需公安

部门协助）

产生来源不明确的固体废物的鉴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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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填埋标准修订思路

 严格控制环境风险，避免填埋无序发展

 提高填埋场建设运行技术门槛，倒逼企业源头减量化

 确保危险废物填埋运行期间和封场后的长期环境安全

HDPE防渗膜保质期通常是50年，危险废物环境危害长期存在，
填埋处置只是危险废物与环境隔离的一种长期贮存手段

不规范施工建设 防渗层破损 入场不达标选址条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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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预处理屏障

地质屏障

人工防渗屏障

 以保护地下水为目标，修订入场标准限值
 增加填埋场堆体稳定性运行技术要求
 提高了渗滤液排放控制要求

主要修订内容

 严格选址要求并提出可替代的工程条件：
增加刚性填埋场建设要求

 提高了防渗层设计要求-双人工复合
衬层

 提出防渗层完整性检测技术要求
 提出“设计寿命期”，增加封场期

及到达设计寿命期后的监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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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主要问题 标准修订内容 备注

对于软土区、
基础层饱和渗
透系数高的区
域，提出刚性
填埋场建设方
案

4.4 填埋场场址地质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a）场区的区域稳定性和岩土体稳定性良好，渗

透性低，没有泉水出露；
b）填埋场防渗结构底部应与地下水有记录以来

的最高水位保持3m以上的距离。 修订

4.6 填埋场场址不宜选在高压缩性淤泥、泥炭及
软土区域。

4.7 填埋场场址天然基础层的饱和渗透系数不应
大于1.0×10-5 cm/s，且其厚度不应小于2m。

4.9 不满足4.4条、4.6条及4.7条的要求时必须采
用刚性填埋场的设计要求。

新增

提高了选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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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主要问题 标准修订内容 备注

从设计、施工、
运行、监测加
强填埋场防渗
系统安全有效

5.5 柔性结构填埋场应采用双人工复合衬层

新增设计、施
工技术要求5.10 在填埋区施工完毕后，需要对HDPE防

渗膜进行完整性检测

7.8柔性填埋场应当记录渗滤液产生量和渗
漏检测层流出量

新增运行技术
要求

10.2 柔性填埋场渗漏检测层监测（渗滤液
产生量计量要求） 新增监测技术

要求10.3 柔性填埋场运行期间，应定期对防渗
层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提高了防渗层安全有效要求



MEE 

解决主要问题 标准修订内容 备注

危险废物填埋
入场要求与管
理需求相适应

6.2 a)根据HJ/T 299制备的浸出液满足入场标准 修订

6.2 d)水溶性盐总量小于10%（柔性） 新增

6.2 e)有机质含量小于5%（柔性） 新增

6.4 砷含量大于5%的废物，应进入刚性填埋场处置
新增

提高了危废入场标准



MEE 

解决主要问
题

标准修订内容 备注

缺乏设施运
行、监测技
术规定

7.3填埋堆体的边坡坡度应符合堆体稳定性验算要
求（柔性，不均匀沉降造成损坏）

新增填埋
场稳定性
运行要求

7.4 刚性填埋场应根据废物的力学性质合理的选
择填埋单元，防止局部应力集中对填埋结构造成
破坏

10.4 根据填埋运行的情况，运行企业应对柔性填
埋场稳定性进行监测（CJJ176） 新增填埋

场监测技
术要求10.5 运行企业应对柔性填埋场内的渗滤液水位进

行长期监测，对渗滤液导排管道要进行定期检测
和清淤

完善运行操作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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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名录》修订显著提升危险废物“精准治
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水平

 《名录》总体瘦身，分级分类更为完善，
定义描述更加精准科学

 配套《通则》《技术规范》《填埋标准》
《焚烧标准》形成完整框架，是危险废物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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